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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内蒙古自治区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内蒙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内蒙古自治

区康复辅助器具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毕力格、王斌、徐晓强、王海霞、李骁捷、张悦、吕燕卿、刘洋、刘曦娟、吴迪、

李夏伟、韩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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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保健按摩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盲人保健按摩服务的服务机构、服务内容及要求、服务流程、服务评价与改进等。 

本文件适用于盲人保健按摩机构的服务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39758  无障碍设计 盲文在标志、设备和器具上的应用 

GB/T 40248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保健按摩  massage 

运用以保健为目的的按摩技术，在人体体表特定部位施以有一定力量的、有目的的、有规律的手法操

作活动。 

 

小儿按摩  the massage for pediatric 

为14周岁以下儿童提供的按摩服务。 

 

盲人保健按摩机构  institution for blind massage and healthcare 

具备保健按摩相关经营资质，雇佣盲人保健按摩师，提供并开展盲人保健按摩服务的机构。 

4 服务机构 

基本要求 

4.1.1 盲人保健按摩服务机构的注册登记手续应齐全，取得合法经营资质。 

4.1.2 应有固定的服务场所，具备盲人上岗工作的基本设施。 

4.1.3 盲人保健按摩场所应在醒目位置悬挂“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等。 

4.1.4 经营场所地面应平整、防滑、无障碍，玻璃门应贴有防撞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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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机构应有识别、防范风险的相应措施并符合要求，包括但不限于警示标志、风险提示等规范。 

4.1.6 机构可聘用盲人医疗按摩师或有专业医疗背景的人士等，为顾客提供健康管理相关的指导和咨询

服务。 

4.1.7 盲人保健按摩服务机构应向消费者明示保健服务项目与禁忌人群、收费标准、监督投诉电话等信

息。 

环境要求 

4.2.1 盲人保健按摩场所周边环境应符合 GB 3096 相关规定。盲人保健按摩场所周边 50 m 内，应无射线、

噪音、粉尘、强光、废气等污染源。 

4.2.2 盲人保健按摩场所应按照功能划分出接待区、服务区、卫生区、员工休息区等功能区以满足服务需

要，且各功能区应标识明确。 

设施设备 

4.3.1 服务场所内设施设备应实现无障碍化，符合 GB/T 39758 的相关规定。 

4.3.2 应配备适宜的消防设施设备，消防设施标志应符合 GB 15630 的要求，公共信息标识应符合 GB/T 

10001.1 的要求。 

4.3.3 应配备通风设施、温度调节设施、照明及应急照明设备。 

4.3.4 应配备相应数量的按摩床，每张按摩床应配置相床单，床间距应不小于 1 m，每个床位操作面积不

少于 3 m
2
。 

4.3.5 应设有独立卫生间和消毒区，消毒区应配备消毒柜、消毒剂及相关消毒器具。 

4.3.6 应在公共区域安装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紧急报警装置，视频监控记录应至少保存 3个月。 

4.3.7 宜配备储物柜，妥善保管顾客个人物品。 

用品用具 

4.4.1 根据经营项目，应配备相应的罐、介质、按摩单具等用品。 

4.4.2 选用的精油、润滑剂等按摩介质应为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 

4.4.3 用品用具应在其有效期内使用，不应使用超过保质期或安全使用期限的产品。 

人员要求 

4.5.1 盲人保健按摩师(包括具有医学学历者)应具备盲人保健按摩标准化认证委员会和认证机构颁发的

盲人保健按摩师评级证书。 

4.5.2 机构内所有服务人员应身体状况良好，应持有健康合格证，且每年体检不应少于 1次。 

4.5.3 机构内盲人保健按摩师占总技师人员人数比例不应低于50%。 

4.5.4 服务人员入职前应经过专业机构系统学习与培训，熟悉相关中医基础知识、现代医学知识，具有相

应的理论基础和操作技能。 

4.5.5 服务人员应接受入职及继续教育培训，考评合格方可从事相关岗位工作。 

4.5.6 服务人员应具备相关急救知识 

4.5.7 上岗前不应饮酒，不应吃有异味的食品。 

4.5.8 应熟悉卫生消毒设备使用方法及操作流程。 

4.5.9 应统一着装，佩戴工牌，注意个人卫生，指甲不宜超过指端。 

5 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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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保健按摩 

宜包括成年人局部保健按摩、全身保健按摩、足底保健按摩。 

小儿保健按摩 

宜对小儿消化不良、睡眠障碍、生长发育迟缓等非病理性问题的辅助调理。 

健康管理服务 

以治未病思想为指导，运用相关理论、技术和方法，对个体或群体健康状况及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进

行全面连续的检测、评估和干预，实现以促进人人健康为目标的服务过程。 

适宜技术 

宜包括刮痧法、拔罐法、艾灸法、按摩等。 

不宜提供的服务 

机构不应给客户提供超出经营范围或未经相关部门批准的项目，包括但不限于销售或使用药物（内服、

外用）、中医正骨（颈椎、胸椎、腰椎）、对身体有侵入性或创伤性的项目（如放血、针刺等）。 

6 服务流程 

服务接待 

6.1.1 顾客进入服务场所时服务人员应面带微笑，热情问候，主动介绍服务项目、收费标准、优惠活动等

相关信息。 

6.1.2 根据顾客需要推荐服务项目，按当日服务人员的排位顺序介绍并安排按摩服务人员，不应强行推

荐服务项目。 

6.1.3 应主动引领顾客至按摩房间或按摩床位，主动帮助顾客开启照明设备、空调等相关设施。 

服务准备 

6.2.1 盲人保健按摩师在操作前应佩戴口罩，除去可能对顾客造成伤害的手部饰物，并对手部进行清洁。 

6.2.2 使用自制按摩介质、保健溶液、敷贴、熏蒸类用品时，应询问顾客是否有过敏史及禁忌症。 

6.2.3 提供小儿按摩服务的，服务前应与小儿家人或陪同人员进行必要的沟通。 

按摩操作 

6.3.1 根据服务需求，采用相应的操作技法为顾客提供服务。 

6.3.2 操作过程中应主动询问顾客的感受，顾客反应异常时应停止操作。 

6.3.3 操作力度、幅度等应由轻到重，由小到大；使用穴位刺激较大或力度较大的手法时应预先提示顾

客，并按照顾客要求调整；操作敏感部位前应事先征得顾客的同意。 

6.3.4 在使用器具或器械时，服务人员应按照相应产品的使用说明进行操作。对于使用较复杂、专业性或

技术含量较高的器械，服务人员在操作前应经培训合格后，方可操作。对于需要持有特定资质的器具或器

械，服务人员应取得特定资质后，方可操作。 

6.3.5 按摩服务过程中需要顾客更换体位时应预先提示顾客。 

6.3.6 操作过程中应保持操作环境安静、清洁，温、湿度适宜。 

服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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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服务结束后应主动询问顾客感受，耐心听取顾客的意见和建议。 

6.4.2 应提醒顾客带好随身物品。 

6.4.3 顾客离开按摩间后，应立即整理按摩间卫生，更换按摩单具，通风换气。 

7 管理要求 

安全要求 

7.1.1 盲人保健按摩场所服务区房间应无内锁，且门上应设有便于观察的透视窗（洗浴用房、母婴用房除

外）。 

7.1.2 盲人保健按摩场所服务区房间不应使用彩色照明设备，且在提供保健服务过程中不应关闭照明设

备。 

7.1.3 应建立健全安全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制定应急安全预案，并定期演练。 

7.1.4 应建立消防管理制度并符合 GB/T 40248 的有关要求。 

7.1.5 安全通道、消防通道应保持畅通，消防装置、报警装置、防火装置标志等安全设施应定期进行检验、

维护，保持完好。 

7.1.6 服务人员应熟知安全知识、防火知识，并掌握安全设施与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 

7.1.7 应建立顾客隐私保护制度及相应保障机制，对服务过程中获得的顾客隐私不应泄露或用于服务项

目以外的其他事项。 

卫生要求 

7.2.1 盲人保健按摩场所公共卫生应符合有关公共场所卫生管理相关规定。 

7.2.2 应建立健全卫生管理制度，明确卫生主管负责人，配备专职或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7.2.3 应保持良好通风，无异味，空气质量符合 GB/T 18883 的相关规定。 

7.2.4 一次性用品用具不应重复使用。可重复使用的用品用具应保持清洁，做到“一客一换一清洗一消

毒”。消毒时，应使用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安全有效的消毒药剂和消毒器械以及其他符合要求的卫生

用品。 

7.2.5 已消毒和未消毒的用品用具应严格区分、明确标识并隔离存放。 

7.2.6 卫生间应及时清洗消毒，有坐便器的应提供一次性垫圈纸。 

8 服务评价与改进 

投诉处理 

8.1.1 服务机构应建立投诉处理机制，主动处理顾客的投诉，明确责任，妥善处置。 

8.1.2 应设立投诉举报电话、意见箱、意见簿等多种形式的投诉渠道，对投诉情况应及时记录和处理，投

诉处理结果应存档。 

服务评价 

8.2.1 满意度调查 

服务结束后，组织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对服务进行满意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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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自查 

应建立健全内部的评价机制，确定评价方案，明确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根据评价结果进行持续

改进。评价内容应至少包括： 

—— 环境卫生； 

—— 服务项目； 

—— 技能手法； 

—— 服务态度； 

—— 总体满意度； 

—— 其他意见和建议等。 

服务改进 

8.3.1 根据满意度测评、内外部评价、投诉处理和意见反馈等情况，统计分析、查找原因，采取必要的纠

正措施和预防措施。 

8.3.2 对整改措施的有效性和实施效果进行跟踪，持续改进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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